
北京交易所适当性介绍 



股转系统正式揭牌 
2013 

将新三板挂牌公司分为基础层、创新层 

新三板全面改革，设立精选层 

满足交易所要求及规定的企业可转板上市 

北交所成立，总体平移精选层各项基础制度 

2016 

2019 

2021 

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系统转让，称“新三板” 
2006 

源于“股权待办转让系统”，承接“两网”、“退市”公司，
老三板 

2001 

北交所发展历程 



机构投资者开户条件 

个人投资者开户条件 

个人投资者参与本所市场股票交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申请权限开通前 20 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 

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不包括该投资者通过融

资融 

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 

参与证券交易 24 个月以上。 

 

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所股票交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及本

所 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上市前股东、股权激励持股股东 

公司上市前的股东、通过股权激励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等，

如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投资者准入条件，只能买卖其持有

或曾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建立健全投资者分类、产品或服务分级和适当性匹配等内

部管理制度，明确匹配依据、方法、流程等。 

评估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审查个人投

资者开户条件 

要求首次委托买入本所股票的投资者，以纸面或电子形式

签署风险揭示书，风险揭示书应当充分揭示北交所股票交

易风险。 

制定投资者服务方案和管理流程，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特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揭示、投资者知识普及和投资者服务

等工作。 

建立投资者评估数据库，结合所了解的投资者信息和其参

与证券交易的情况，及时对评估数据库进行更新，留存评

估结果备查。 

动态跟踪和持续了解个人投资者交易情况和本所市场业务

变化情况，主动调整投资者适当性匹配意见，并告知投资

者上述情况 

 

 

证券公司适当性管理机制 


